丽声助听器验配中心特许经营合同

	甲    方
	丽声助听器(福州)有限公司
	乙    方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
	地    址
	 

	电    话
	0591-83519006
	电    话
	 

	传    真
	0591-83703518
	传    真
	 

	营业执照
	003724-1/0
	营业执照
	 


1. 1.  本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订立并受相关条文约束。 
2. 2.  甲方特许乙方在XX市(详细地址门牌号码:待定)设立“丽声助听器验配中心”，在该中心内从事本合同所允许的经营活动。 

1. 2.1. 乙方必须以自身名义，自付费用，作为单独的商人进行活动。因此，乙方应当尊重对所有商人共同的法律要求，特别是有关资格的规则以及社会的、财务的和商业的要求。作为一个独立的商人，乙方应就其活动自负一切风险和从一切赢利中获利。 

2. 2.2.  乙方不是甲方的代理人、买卖代表，也不是他的雇员或合伙人。 

3. 2.3.  乙方不是甲方的佣金代理人，乙方无权以甲方的名义签订合同，使甲方在任何方面对第三人承担责任、负担费用和承担任何义务。 
3. 3. 乙方职责 

1. 3.1. 拥有固定的营业场所、负责装修、购置听力仪器设备及派遣人员接受培训。 

2. 3.2. 乙方正式开业经营必须持有：丽声助听器验配中心《特许经营许可证》。 

3. 3.3. 乙方必须严格遵守《丽声验配中心岗位责任与操作程序手册》的规定，履行丽声助听器验配中心的全部职责，按甲方规定的企业标准向用户销售由甲方提供的助听器以及相关产品，并为顾客提供售后服务。 

4. 3.4.  为持有“丽声助听器保修卡”的异地顾客提供售后服务、保修和维护服务。 

5. 3.5.  按甲方的要求，向甲方报告在该地区所开展的业务状况。 
4. 4. 甲方职责 

1. 4.1. 向乙方提供助听器及相关产品，负责产品故障维修。 

2. 4.2. 向乙方提供人员培训和产品宣传品。 

3. 4.3. 负责有偿供应乙方所需的设备、原材料、零配件后备补充。 
5. 5.  价格 

1. 5.1. 乙方享受甲方批发价待遇。 

2. 5.2. 甲方有权根据成本变化而调整批发价，并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乙方应接受价格变动，并按变动后定价结算。 

3. 5.3.  乙方因促销活动，在媒体上宣布折价的比率不得大于10%，并应在广告发出前10日报甲方备案。 

4. 5.4.  如遇顾客退货，除甲方承担已收货款部分的退款外，乙方应承担所享受利润的退款。
6. 6.  结算方式 

1. 6.1.  乙方应在收到甲方货款结算单的三天内汇款至甲方指定帐户，并传真通知甲方。 

2. 6.2.  如乙方未能按期支付货款，甲方有权停止提供产品、追讨欠款和滞纳金，并有权修改结算方式。 

3. 6.3.  除另有书面通知外，结算日定于每月第15日和月末日，遇周六、日向后顺延，遇长假日（国庆、元旦、五一、春节）提前于节前发出。 
7. 7.   利害冲突 

1. 7.1.  乙方不得利用“丽声助听器验配中心”经销非甲方提供的其他任何产品。若有违反，甲方有权立即取消乙方所享受的批发价。 

1. 7.2.  乙方承诺在未经甲方书面许可前，不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有损甲方利益的情报，不作出任何有损甲方形象、商誉的行动。 
2. 8.  合同有效期及终止 

1. 8.1.  本合同有效期X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但是必须同时具备有效期内的丽声助听器验配中心《特许经营许可证》方能生效。 

2. 8.2.  任何一方在上述日期之前要求终止合同，须提前六十日以书面文件通知对方。 

3. 8.3.  合同有效期满或终止后，除非另有协议，乙方须将合同期内所发生的全部文件、资料和记录，包括《特许经营许可证》，完整交还甲方，结清货款，并承担合同期内与客户订立合约中应负之责任,包括退货退款责任。 

4. 8.4.  合同有效期满或终止后，乙方不得继续以丽声助听器验配中心的名义或附有丽声助听器标识的装饰进行经营。 

5. 8.5.  乙方在合同期内，未经甲方同意不得私下转让代理权；如需转让，应书面向甲方申请，并提交转让方的详细背景资料，经甲方书面批准后方可转让，否则甲方有权中止合同。 

6. 8.6.  每年12月份为年度评审，同时更换丽声助听器验配中心《特许经营许可证》。 
3. 9.  违约 

1. 9.1.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必须赔偿对方实际计算之经济损失。 

2. 9.2.  任何直接或间接因本合同而引起的争议应明确地按照福州市仲裁委员会指定的仲裁员解决。 
4. 10.  本合同壹式贰份，甲方和乙方各执壹份。每份文本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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